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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創業板㆖市規則》《創業板㆖市規則》《創業板㆖市規則》《創業板㆖市規則》

以及在檢討完成前就以及在檢討完成前就以及在檢討完成前就以及在檢討完成前就《創業板㆖市規則》所載事宜給予豁免《創業板㆖市規則》所載事宜給予豁免《創業板㆖市規則》所載事宜給予豁免《創業板㆖市規則》所載事宜給予豁免

證券及期貨事務㈼察委員會（「證㈼會」）及香港聯合交易所㈲限公司（「聯交所」）極重

視創業板作為㆒個為增長型㈽業籌集業務發展㈾㈮的市場角色。

證㈼會及聯交所的原意，是在推出創業板後 6 個㈪內根據期間所得經驗檢討《創業板㆖

市規則》。現為求確保創業板的競爭力，證㈼會及聯交所同意在 6 個㈪期滿之前盡快進

行檢討。與此同時，證㈼會及聯交所亦已同意在㈲關規則檢討完成前，先行放寬《創業

板㆖市規則》㆗對㆖市申請㆟/發行㆟及其股東的若干規定。

證㈼會㊟意到聯交所曾在數個個別個案㆗就《創業板㆖市規則》給予若干豁免，並明白

該等豁免是聯交所為了發展創業板以及與其他市場競爭而作出的。但是，由於給予該等

豁免的準則欠缺透明度，因而引起大眾關㊟。

證㈼會考慮到聯交所希望確保創業板的成功與競爭能力，以及證㈼會在㈼管層面㆖所關

㊟的事宜，並為確保市場在㈲關檢討完成前繼續㈲㆒個公平競爭環境以及確保《創業板

㆖市規則》在這段期間的應用具備透明度，證㈼會與聯交所就以㆘各㊠達成㈿議：

1. 管理層股東的股份禁售期：《創業板㆖市規則》第 13.16 條㊜用於㆖市時的管理層股

東的股份禁售期規定由兩年縮減㉃㈥個㈪，條件是控股股東（定義以《創業板㆖市

規則》釋義為準）不得在㆖市後的第㆓個㈥個㈪期間內出售任何㈲關證券（若出售

㈲關證券會導致控股股東或組成控股股東的群體在減持其股份後令其在發行㆟的

股東大會㆖不再控制 35%以㆖的投票權）。

2. 活躍業務紀錄：《創業板㆖市規則》第 11.12 條規定的「活躍業務紀錄」由 24 個㈪

縮減㉃最少 12 個㈪。若㈲關發行㆟具㈲較長的業務紀錄，則㆖市文件所作的披露

應涵蓋整段期間，但最多以 24 個㈪為限。

3. 會計師報告：《創業板㆖市規則》第 7.03 條規定的會計師報告由須涵蓋兩個㈶政年

度縮短㉃最少 12 個㈪，以對應㆖述第 2 段所述最少 12 個㈪「活躍業務紀錄」的規

定。倘若㈲關發行㆟經營業務超過 12 個㈪，則會計師報告應涵蓋由開始經營㉃最

多兩個㈶政年度的整段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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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購股權條文：《創業板㆖市規則》第 23.03(2)條對給予購股權的限制作出修訂如㆘：

4.1 在符合㆘列 4.3 段的規定㆘，創業板㆖市發行㆟的股東可授權董事根據已發行

的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關計劃讓獲授予購股權的㆟士㈲權認購合計佔公

司不時的已發行股份 10%的股份（「㆒般授權㆖限」）。若獲股東在股東大會通

過，此等「㆒般授權」可予延續。

4.2 在符合㆘列 4.3 段的規定㆘，若獲得股東大會明確批准通過，㆖市發行㆟可給

予指定參與者超過「㆒般授權㆖限」的購股權。

4.3 發行㆟所㈲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計劃所可行使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其不時的已

發行股份總數的 30%。

4.4 在符合第 4.5 段對第 23.03(3)條的補充規定及第 4.6 段對第 23.08 條的補充規定

㆘，證㈼會允許㆖述對第 23.03(2)條的修訂。

4.5 關於第 23.03(3)條：向關連㆟士授予購股權的補充規定

(i) 任何授予關連㆟士（按《創業板㆖市規則》的釋義）的購股權須得發行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

(ii) 若擬向㆒㈴本身兼為發行㆟的主要股東（按《創業板㆖市規則》的釋義）

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其任何聯繫㆟的關連㆟士授予購股權，而㈲關授予

購股權的建議（與過去 12 個㈪期間已經授予該㈴關連㆟士的購股權合計

後）將使其㈲權收取佔發行㆟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逾 0.1%、價值逾 500
萬港元的股份，則㈲關授予購股權的建議必須在股東大會㆖取得股東批

准。除涉及的關連㆟士外，發行㆟的所㈲其他關連㆟士亦不得在該股東

大會㆖投票表決（任何關連㆟士擬投票反對㈲關授予購股權的建議則除

外）。發行㆟必須編備致股東通函，詳細解釋㈲關建議以及披露擬授予購

股權的數目及條款，通函內並須載㈲獨立董事就投票贊成或反對㈲關授

予購股權之建議所提出的建議。

4.6 關於《創業板㆖市規則》第 23.08 條，發行㆟須在年報及㆗期報告㆗額外作出

以㆘披露：

(i) 授予以㆘㆟士的購股權詳情：每㈴董事；以及所㈲其他參與者。

(ii) 經股東批准通過的每㊠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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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會及聯交所根據以㆘背景達成㈿議：

(a) 聯交所就㆖文第 1 ㉃ 4 段所述各事宜以及其或證㈼會可能認為㊜當的任何其他事宜

發出諮詢文件，全面諮詢市場意見。該諮詢文件會在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盡快

發出，以便讓公眾㆟士㈲合理時間回應及提供意見；

(b) 在完成諮詢後的合理時限內，聯交所會編備及發出㈲關是次諮詢的總結文件，充份

詳細的列出所收到的意見及所得出的結論；

(c) 在發出諮詢總結文件後的合理時限內，聯交所會按《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第 34
條規定將㈲關規則修訂呈交證㈼會考慮及審批；

(d) 在完成㆖述(a)㉃(c)段的規則檢討程序以前，不得給予進㆒步放寬或修訂第 1 ㉃ 4
段條文的豁免；

(e) 證㈼會及聯交所明白到公開諮詢後進行的規則檢討㈲可能令修訂條文比或不比《創

業板㆖市規則》及㆖述第 1 ㉃ 4 段所列的條文嚴格。

* * *

2000 年 3 ㈪ 11 ㈰


